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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独凤轩骨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更正公告 

 

 

抚顺独凤轩骨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4 年 1月

1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

露了《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以下简称“原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现公司对原公告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修订，更正如下。 

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一、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更正前：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

准的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

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1、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2、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

以上。 

根据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

计总资产 324,781,131.71 元，经审计净资产 255,073,147.70元。截止本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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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投资总额累计金额为 500,000.00 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总资

产的比例为 0.15%，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20%。 

因此，我公司本次对外投资 500,000.00 元，未达到《重组办法》规定的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标准的规定，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更正后：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

准的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

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1、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2、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

以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计算本办

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

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

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

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

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

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

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四）公众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

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的资产交易行

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 

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

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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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

计总资产为 324,781,131.71 元，经审计净资产为 255,073,147.70元。期末资产

总额的 50%为 162,390,565.86 元，期末净资产额的 50%为 127,536,573.85 元，

期末资产总额的 30%为 97,434,339.51元。本次对外投资未导致公司取得被投资

企业控股权。且公司在 12 个月内收购相同、相近业务范围的公司股权所涉数额

的累计计算，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的比例合计为 1.54%；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

净资产额的比例合计为 1.96%。故公司本次投资总额 500,000.00元，未达到《重

组办法》规定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准的规定，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原公告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详见与本公告同日

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对外投

资公告（更正后）》。 

特此公告。 

 

 

 

抚顺独凤轩骨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月 16日 

 


